
屏東縣泰武國民小學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經本校 108 年 1 月 16 日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一、依據：103 年 11 月 2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135678A 號令發布之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組織： 
(一)課程發展委員會隸屬於本校教育工作團隊，行政配合單位為教學行政

處。 
(二)校長為召集人，教導主任為執行秘書， 總務主任為副執行秘書，教學

組長為總幹事，家長會長為當然委員，其他教師均為成員，必要時得
邀請地方熱心人士參加，並視需要聘請專家學者參與指導。 

表一：課程發展委員會之成員與產生方式 

成員 產生方式 
人數 

校長 當然委員，兼委員會主席 1 

教導主任 執行祕書 1 

行政人員代表 當然委員，含總務處、教務組長及訓導組長 3 

各年段代表 由低、中、高年級各選 1位代表 3 

學習領域教師
代表 

由各學習領域之教師自行推選之，每個領域一名。 7 

家長會長 由該學年度家長推舉一名 1 

社區代表 由社區人員推舉一名。 1 

專家學者 由校長聘請。 1 

總計 13 

1.兼具多重身分只能選擇擔任一種代表。 
2.各類課程代表之任期皆為一年，於每年九月底推選之。課程代表於任

期中若因職務或身分之變更，應即時遞補或改選。 
3.校長得聘請學者專家或社區人士擔任本校課程發展顧問，視需要列席

課程發展委員會，提供諮詢。 
4.課程發展委員會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如：主管會計人員、醫事人

員及人事管理員）列席。 
三、課程發展小組之組成與產生方式 

(一)年級課程發展小組 
1.每一個年級成立一個年級發展小組，由任教該年級之所有導師共同組 
成， 並視需要邀請相關學習領域之教師參加，共同規劃統整課程。 

2.每班家長應推派一名代表參與各年級課程發展小組，視需要列席參加 
年級課程發展小組會議。 

3.必要時跨年級課發展小組或各學習領域課程發展小組可以舉行聯席會
議。 

(二)課程領域課程發展小組 
1.科任教師依照專長分成七個領域課程發展小組。 



四、課程發展委員會之功能與任務 
(一)規劃全校之課程方案與課程，內容包括： 

1.規劃全校各年級之課程目標與結構。 
2.各年級基本教學節數中各學領域之結構與每週上課節數 
3.各年級基本教學節數中選修課程的內容與節數。 
4.各年級每週每天之作息結構及每週上課半日與全日之天數。 
5.彈性教學節數中，學校行事節數中，學校行事節數與班級彈性教學
節數之比例。 

6.學校行事節數活動之活動內容、時程(週次、日期或時段)、時數
等。 

7.本校教師之課程發展會議時間(包括全校共同時間與各課程發展小組
之課程發展時間)。 

(二)規劃七大學習領域一至六年級的縱向課程計畫，內容包括： 
1.各學習領域每年級之課程內容與重點發展方向。 
2.各學習域分年重點與課程目標。 
3.各學習領域其他相關領域之統整方式。 

(三)協調並統整各學習領域及各處室推動之業務或學習活動。 
(四)審查全校各年級及學習領域的課程計畫。 
(五)規劃共同執行全校課程評鑑事宜，課程評鑑辦法另訂之。 

五、課程發展小組功能與任務 
(一)年級課程發展小組 

1.研擬各年級之課程構想建議書，並交由課程代表於課程發展委員會
統整協調。 課程構想建議書之內容包括： 
(1)該年級各學習領域之每週上課節數（必修）。 
(2)該年級擬開設之修課程的科目與節數。 
(3)該年級每週天之作息及每週上課半日與全日之天數。 

2.研擬各年級之課程計劃，內容包括： 
(1)該年級每一個學習領域之課程目標。 
(2)每月或每週教學主題與進度。 
(3)各學習領域內容或領域間之統整方式。 
(4)使用之教材（自編或選用）。 
(5)班級彈性節數之活動內容、時程（週次、日期或時段）、時數

等。 
(6)教學活動設計方針。 
(7)教學評量方針。 

(二)學習領域課程發展小組 
1.研擬各學習領域之課程構想建議書，並交由課程代表於課程發展委
員會統整協調。 課程構想建議書之內容包括： 
(1)該學習領域一至六年級之課程重點或特色。 
(2)該學習領域一至六年級之每週上課節數（必修） 
(3)該學習領域一至六年級擬開設之選修課程的內容與節數。 

2.規劃各學習領域一至六年級的縱向課程計畫，內容包括： 
(1)該學習領域每年級之課程內容與重點發展方向。 
(2)該學習域分年重點與課程目標。 
(3)該學習領域和其他相關領域之統整方式。 



3.配合年級課程發展小組之課程計劃，研擬學習領域之課程計劃，內
容包括： 
(1)該學習領域所使用之教材（自編或選用）。 
(2)該學習領域每月或每週教學主題與進度。 
(3)各學習領域內或領域間之統整方式。 
(4) 教學活動方針。 
(5) 教學評量方針。 

4.研擬各學習領域之課程評鑑計劃。課程評鑑辦法另訂之。 

 

 

組織成員  職稱 姓名 工作職掌  

召 集 人 校  長 賴慶安 
1. 召集委員會議。 
2. 綜理本校「108 課綱課程」各項事宜。  

執行秘書 教導主任 阮金福 
1. 訂定本校「108 課綱課程」實施計畫。  
2. 推動「108 課綱課程」之實施。 
3. 各項教學計劃的推動與協調。 

行政人員
代    表 

總務主任 林福基 
1.充實圖書、教材、設備等相關事宜。 
2.社區人力資源調查建檔。 
3.提供總務相關業務之行政之支援。 

教務組長 陳欣惠 
1.推動成立各相關課程領域之教學研究會。 
2.規劃各項研習活動。 
3.資料彙整。 

訓導組長 陳椿樺 
1.全校大型活動規劃事宜。 
2.提供訓導相關業務之行政支援。 

學年教師
代    表 

低年級 廖嘉伶 1.編擬「九年一貫課程」課程統整教學計劃，教材
編輯、教學實務、建立教學檔案與學生學習檔案。 

2.提出「發展本位課程」，教學實務分享，檢討改
進。 

中年級 鍾子心 

高年級 涂志雄 

領域教師
代    表 

語文 
彭月美 
李偉騰 

1.評鑑學校本位課程實施成效。 
2.整合校內外人力教學資源，建構學校教學網路。 

數學 呂志鴻 
藝術 李祖兒 
生活 董芳君 
特教 董芳君 

家 長 社
區 代 表 

家長委員 
社區人士 

1.整合社區教學資源，建構學校教學網路。 
2.協調社教機構，建立教學資源系統。 

學 者 專
家 諮 詢 

林永豐教授 
楊智穎教授 
李雅婷教授 

1.指導課程發展編擬之原理原則。 
2.接受課程發展委員諮詢 


